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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造 業 議 會  
 

建 造 業 訓 練 委 員 會  
 

建 造 業 訓 練 委 員 會 2009 年 第 三 次 會 議 於 2009 年 5 月 25 日 （ 星
期 一 ）下 午 2 時 35 分 於 香 港 香 港 仔 漁 光 道 95 號 建 造 業 議 會 訓 練
學 院 管 理 培 訓 及 工 藝 測 試 中 心 7 字 樓 會 議 室 舉 行 。  
 
 
出 席 者 ：  黃 永 灝 工 程 師   主 席  
 何 安 誠 工 程 師    
 周 聯 僑 先 生    
 張 德 興 先 生    
 梁 協 雄 博 士    
 陳 派 明 工 程 師   （ 代 表 林 天 星 先 生 ）  
 蔡 宏 興 先 生    
 駱 癸 生 先 生    
    
列 席 者 ：  黃 敦 義 先 生   建 造 業 議 會  總 監 (培 訓 ) 
 黃 自 立 先 生   建 造 業 議 會 訓 練 學 院  

高 級 經 理 (安 全 訓 練 及 工 藝 測 試 )  
 朱 延 年 先 生   建 造 業 議 會 訓 練 學 院  

高 級 經 理 (技 術 培 訓 )  
 梁 劉 素 儀 女 士   建 造 業 訓 練 委 員 會  秘 書  
 林 黃 苑 儀 女 士   建 造 業 訓 練 委 員 會  助 理 秘 書  
    
致 歉 ：  曹 承 顯 先 生    
 潘 樂 陶 工 程 師    
 賴 旭 輝 先 生    
 謝 禮 良 先 生    
 關 寶 珍 工 程 師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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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 展 報 告  
 

  負 責 人  
 

1.1  通 過 2009 年 第 二 次 會 議 的 進 展 報 告  
 
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CTB/R/002/09， 並 通 過
2009 年 3 月 25 日 舉 行 的 第 二 次 會 議 的 進 展 報 告。 
 

 

   
1.2  上 次 會 議 續 議 事 項  

 
 

 1.2.1 議 程 項 目 第 1(ii)項 細 分 工 藝 測 試 的 補 充
資 料 及 開 展 首 階 段 的 前 期 工 作  
 
上 述 項 目 將 於 稍 後 議 程 下 討 論 。  
 

 

 1.2.2 議 程 項 目 第 1.4 項 「 屋 宇 維 修 及 保 養 班 」
成 年 人 全 日 制 短 期 課 程  
 
成 員 備 悉 上 述 課 程 的 第 一 班 將 於 2009 年 7
月 開 課 。  
 

 

 1.2.3 議 程 項 目 第 1.5 項「 建 造 業 青 年 就 業 計 劃 」
的 首 階 段 執 行 方 案  
 
成 員 備 悉 上 述 計 劃 的 工 作 小 組 將 跟 進 為
計 劃 釐 訂 成 效 指 標 及 對 應 措 施 等 事 宜，至
於 計 劃 所 涉 的 支 出 預 算，則 會 提 交 稍 後 舉
行 的 行 政 及 財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考 慮 。  
 

 

 1.2.4 議 程 項 目 第 1.6 項 與 承 建 商 合 辦 「 土 木 工
程 合 作 培 訓 計 劃 」 的 進 度 報 告  
 
成 員 備 悉 一 間 聯 營 建 築 公 司，已 提 出 一 項
培 訓 六 名 隧 道 鑽 挖 機 手 (TBM Operator)計
劃 的 初 步 建 議，現 正 跟 進 建 議 計 劃 的 詳 細
內 容 和 安 排。至 於 會 上 提 交 的「 土 木 工 程
合 作 培 訓 計 劃 」宣 傳 單 張，成 員 認 為 單 張
要 避 免 規 限 可 納 入 培 訓 計 劃 的 工 種，而 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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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負 責 人  
 

訓 建 議 計 劃 應 由 有 需 要 的 工 種 行 業 自 行
提 出 ， 交 管 理 人 員 評 核 ， 再 由 委 員 會 考
慮。另 經 修 訂 的 宣 傳 單 張，可 於 稍 後 以 傳
閱 文 件 提 交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 
 
(會 後 註：委 員 會 已 於 2009 年 6 月 10 日 以
傳 閱 文 件 ， 通 過 經 修 訂 的 宣 傳 單 張 。 ) 
 

總 監  
(培 訓 ) 

 1.2.5 議 程 項 目 第 1.8 項 開 辦 「 建 築 材 料 取 辦 員
重 新 甄 審 證 書 課 程 」  
 
成 員 備 悉 由 於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已 將 上 述 課
程 的 名 稱 列 入 合 約 內，故 暫 不 適 宜 作 出 修
訂。成 員 又 悉，建 築 材 料 取 辦 這 課 題 早 已
納 入 全 日 制 監 工 課 程 的 內 容 內 。  
 

 

 1.2.6 議 程 項 目 第 1.10 項 兩 項「 建 造 工 友（ 指 定
行 業 ） 安 全 訓 練 覆 證 課 程 」 （ 銀 卡 課 程 ） 
 
成 員 備 悉「 幕 牆 工 銀 卡 課 程 」及「 升 降 機
技 工 銀 卡 課 程 」 已 加 入 案 例 分 析 的 環 節 。 
 

 

 1.2.7 議 程 項 目 第 1.15 項 修 訂 「 瀝 青 工 （ 防 水 ）
技 能 測 試 試 題 」  
 
成 員 備 悉 經 修 訂 的 試 題 可 於 2009 年 6 月
起 採 用，而 測 試 證 書 上 將 會 列 明 考 生 選 取
了 那 類 防 水 物 料 進 行 有 關 測 試 。  
 

 

 1.2.8 議 程 項 目 第 1.19 項 天 水 圍 戶 外 訓 練 場 之
短 期 租 約 (No. 2290) 
 
成 員 備 悉 建 造 業 議 會 成 員 將 簽 署 上 述 短
期 租 約，而 有 關 場 地 設 置 的 招 標 報 告 將 於
稍 後 議 程 下 提 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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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負 責 人  
 

 1.2.9 議 程 項 目 第 1.20 項 訓 練 支 出 內「 宣 傳 及 公
活 動 」 未 來 方 向 及 計 劃  
上 述 項 目 將 於 稍 後 相 關 議 程 下 討 論 。  
 
[梁 協 雄 博 士 於 此 時 加 入 會 議 。 ] 
 
 

 

1.3  2009/2010 訓 練 年 度 基 本 工 藝 課 程 及 監 工 ／ 技 術
員 課 程 學 額 編 制  
 
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CTB/P/032/09， 並 審 批
2009/2010 年 度 基 本 工 藝 課 程 及 監 工 ／ 技 術 員 課
程 的 總 學 額 分 別 為 533 個 及 266 個 。  
 

 

 但 成 員 指 出，相 對 現 時 樓 宇 工 程 日 漸 減 少 而 土 木

工 程 漸 多 的 實 際 環 境 下，上 述 建 議 的 培 訓 名 額 有

需 要 檢 討。現 時 每 年 定 期 開 辦 以 樓 宇 工 程 為 主 的

基 本 班 安 排 有 需 要 改 變。成 員 提 出 建 訓 學 院 應 考

慮 拋 開 歷 史 包 袱，毋 須 集 中 招 募 中 三、中 五 的 畢

業 生 修 讀 基 本 班 及 監 工 班，為 促 使 培 訓 名 額 能 配

合 行 業 的 需 要，可 考 慮 改 由 承 建 商 自 己 提 供 有 關

培 訓 ， 由 建 訓 學 院 評 審 課 程 ； 特 別 是 監 工 的 培

訓，若 由 學 院 提 供 基 礎 訓 練 再 配 合 實 際 地 盤 的 工

作 經 驗，將 有 助 提 升 監 工 學 員 在 技 術 和 實 際 工 地

的 能 力，而 有 關 安 排 亦 可 令 培 訓 名 額 貼 近 市 場 需

求，因 承 建 商 是 會 在 公 司 有 實 際 人 手 需 求 時，才

會 聘 用 有 關 學 員 及 提 供 所 需 培 訓 。  
 
另 現 時 審 批 的 260 多 個 包 括 一 年 級 及 二 年 級 的 監

工 ／ 技 術 員 課 程 的 培 訓 名 額，只 是 一 個 上 限，建

訓 學 院 需 與 承 建 商 繼 續 跟 進，按 實 際 需 要 調 整 土

木 ／ 樓 廠 監 工 訓 練 學 額 的 分 配。並 請 學 院 先 積 極

跟 進 監 工 班 改 由 與 承 建 商 合 作 提 供 培 訓，及 由 建

訓 學 院 提 供 部 分 資 助 的 未 來 發 展 方 向，盡 快 落 實

有 關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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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負 責 人  
 

 至於基本班方面，成員提出，隨着 3+3+4 新學制的

推行，基本班的目標學員不應以中學生為主，根據

過往收生數字，本地十多二十歲的年青人多不願意

加入建造行業，故建訓學院應重新考慮招募對象，

將 基 本 班 的 目 標 學 員 擴 濶 至 新 移 民 及 少 數 族 裔 人

士，而基本班與短期班的分野亦需檢討。此外，定

期開班的安排亦需作出適當的修改，有成員再強調

要配合市場的需要而開班。另有成員亦提出要為學

員發展一個修讀／職業階梯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
總 監  
(培 訓 ) 

 成 員 又 悉，屋 宇 署 已 同 意 建 訓 學 院 重 新 開 辦 為 未
符 合 學 歷 但 有 經 驗 監 工 而 設 的 TCP1 課 程 ， 預 計
8 月 可 開 辦 第 一 班 。  
 

 

1.4  2009/2010 訓 練 年 度 基 本 工 藝 課 程 及 監 工 ／ 技 術
員 課 程 學 員 津 貼  
 
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CTB/P/033/09， 並 通 過
2009/2010 訓 練 年 基 本 工 藝 課 程 及 監 工 ／ 技 術 員
課 程 的 學 員 津 貼 維 持 在 2008 年 水 平 如 下 : 
 
 基 本 工 藝 課 程  監 工 /技 術 員 課 程  

 每 月 津 貼  

$ 

工 地 實 習  

每 日 津 貼 $

每 月 津 貼

$ 

工 地 實 習  

每 日 津 貼 $ 

一 年 級  1550 45 2315 25 

二 年 級  1800 45 2315 25  

 

  
 

 

1.5  2009/2010 訓 練 年 度 成 年 人 全 日 制 短 期 課 程 學 額
編 制 及 學 員 津 貼  
 

 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CTB/P/034/09，並 通 過 成
年 人 全 日 制 短 期 課 程 每 日 90 元 的 學 員 津 貼 在
2009/2010 年 維 持 不 變 ， 成 員 建 議 建 訓 學 院 就 課
程 學 額 提 交 補 充 資 料 後 才 審 批 有 關 課 程 的 學 額
編 制。成 員 並 認 為 學 院 應 取 消 個 別 科 目 的 指 定 學
額 而 採 用 較 彈 性 的 方 法 ， 以 審 批 的 學 額 為 上 限 ，

 
 

總 監  
(培 訓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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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負 責 人  
 

再 根 據 個 別 行 業 的 實 際 需 要 開 辦 所 需 的 課 程 。  
 
(會 後 註：委 員 會 已 在 2009 年 6 月 10 日 以 傳 閱 文
件 ， 通 過 2009/2010 訓 練 年 度 成 年 人 全 日 制 短 期
課 程 的 約 1,300 多 個 學 額 編 制 。 ) 
 

1.6  2009/2010 訓 練 年 度 兼 讀 課 程 之 學 額 及 編 排  
 

 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CTB/P/035/09， 並 審 批
2009/2010 訓 練 年 度 兼 讀 課 程 的 約 60,000 個 建 議
學 額 。  
 
成 員 又 提 出 日 後 建 訓 學 院 可 考 慮 提 交 一 個 年 度
內 的 整 體 建 議 學 額 上 限 供 委 員 會 審 批，而 學 額 的
細 項 分 配 則 由 建 訓 學 院 按 年 內 行 業 的 實 際 情 況
作 適 當 加 減 。  
 
[何 安 誠 工 程 師 於 此 時 加 入 會 議 。 ] 
 
 

 
 
 
 

總 監  
(培 訓 ) 

1.7  開 辦 「 塔 式 起 重 機 組 裝 技 工 助 理 課 程 」  
 

 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CTB/P/036/09，並 通 過 在
2009 年 下 半 年 開 辦 上 述 成 年 人 全 日 制 短 期 課
程，及 所 需 的 人 力 和 其 他 資 源 需 求；課 程 的 授 數
天 數 將 為 75 天，每 班 人 數 12 人，而 學 員 每 天 津
貼 為 90 元 ， 學 員 的 出 席 率 必 須 達 95%或 以 上 ，
並 通 過 課 程 評 核 方 可 獲 發 證 書 。  
 

 
 
 

總 監  
(培 訓 ) 

1.8  開 辦 「 塔 式 起 重 機 日 常 檢 查 及 保 養 訓 練 課 程 」  
 
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CTB/P/037/09，並 通 過 在
2009 年 下 半 年 開 辦 上 述 兼 讀 課 程，及 所 需 的 人 力
和 其 他 資 源 需 求；每 名 學 員 學 費 為 400 元，學 員
必 須 出 席 為 期 一 天 的 課 程 並 筆 試 及 格 後 方 可 獲
發 有 效 期 五 年 的 證 書，五 年 後 需 再 修 讀 半 天 之 覆
證 重 溫 課 程 及 通 過 筆 試 才 能 續 證 五 年 。  
 

 
 

總 監  
(培 訓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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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負 責 人  
 

1.9  開辦「金屬棚架 (土木工程及屋宇建造 )」證書課程  
 
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CTB/P/038/09，對 於 學 院
與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合 辦 的 證 書 課 程 內 的 中 工 測 試
只 佔 整 體 分 數 的 40%，有 成 員 提 出 建 訓 學 院 在 爭
取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的 撥 款 以 開 辦 課 程 時，應 確 保 相
關 連 的 技 術 和 安 全 水 準 仍 是 評 核 學 員 能 否 取 得
證 書 的 最 關 鍵 要 求 ， 亦 是 建 造 行 業 最 重 視 的 。  
 

 
 
 

總 監  
(培 訓 ) 

1.10 修 訂 兼 讀 制「 屋 宇 維 修 及 保 養 技 術 提 升 課 程 」之
內 容  
 

 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CTB/P/039/09，並 通 過 在
現 時 開 辦 之 兼 讀 制「 屋 宇 維 修 及 保 養 技 術 提 升 課
程 」的 必 修 單 元 內，加 入 一 小 時 的 防 止 貪 污 講 座。 
 
[周 聯 僑 先 生 於 此 時 離 席 。 ]  
 
 

 
總 監  

(培 訓 ) 

1.11 2009 年 全 日 制 課 程 宣 傳 及 廣 告 活 動  
 

 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CTB/P/040/09，及 會 上 由
浸 會 大 學 市 場 及 傳 理 系 編 寫 題 為「 2009 年 建 造 業
議 會 訓 練 學 院 全 日 制 課 程 招 生 廣 告 計 劃 」畢 業 研
究 個 案 簡 報 。  
 
成 員 提 議 任 何 宣 傳 活 動 均 需 配 合 當 是 時 的 實 際
情 況，如 因 應 公 共 工 程 的 推 出 而 展 開 相 關 的 宣 傳
招 募 活 動，才 可 收 相 應 的 宣 傳 效 果，建 訓 學 院 有
需 要 進 行 市 場 調 查，探 求 業 界 人 士 和 受 眾 等 相 關
人 士 的 意 見 ， 以 制 訂 針 對 性 的 宣 傳 策 略 和 方 向 。 
 

 
 
 
 
 
 
 
 

總 監  
(培 訓 ) 

1.12 購 買 壹 部 全 新 天 秤 的 建 議  
 

 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CTB/P/041/09，並 通 過 以
公 開 招 標 形 式，購 買、租 賃 或 先 租 後 買 一 部 已 在
年 度 預 算 內 預 留 款 項 購 買 的 天 秤，及 有 關 的 招 標
文 件 。 有 鑑 於 標 書 評 審 分 為 技 術 和 價 格 兩 部 分 ，

 
 
 

總 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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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負 責 人  
 

成 員 建 議 若 投 標 者 提 供 的 天 秤 規 格 已 能 滿 足 技
術 標 準 的 最 基 本 要 求 ， 便 只 需 考 慮 價 格 的 差 異 。 
 

(培 訓 ) 

1.13 考 慮 修 訂 建 造 業 議 會 訓 練 學 院 從 職 訓 局 接 收 機
電 測 試 的 開 辦 地 點  
 

 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CTB/P/042/09，並 在 考 慮
有 關 的 可 行 性、持 續 性 及 可 發 展 性 的 研 究 後，認
為 選 用 葵 涌 訓 練 中 心 以 開 辦 從 職 業 訓 練 局 接 收
回 來 的 機 電 測 試 這 原 先 建 議，相 對 於 在 管 理 培 訓
及 工 藝 測 試 中 心 設 置 機 電 測 試 工 場 的 方 案 有 較
高 的 成 本 效 益，兼 且 日 後 的 發 展 空 間 亦 較 大，故
通 過 選 用 葵 涌 中 心 的 原 建 議 。  
 

 
 
 
 

總 監  
(培 訓 ) 

1.14 討 論 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 管 理 局 要 求 建 訓 學 院 為 指
定 工 種 的 工 藝 測 試 增 設 細 分 測 試  
 

 
 

 成 員 備 悉 文件編號 CIC/CTB/P/043/09，基於上次會
議 已 原 則 上 通 過 支 持 推 行 首 階 段 的 細 分 工 藝 測 試
的建議，及在建造業工人註冊管理局已就上述事宜
提交補充 資 料 和 數 據 的 情 況 下 ， 成 員 同 意 將 建 造
業 工 人 註 冊 管 理 局 要 求 建 訓 學 院 為 指 定 工 種 的
工 藝 測 試 增 設 細 分 測 試 的 首 階 段 推 行 建 議，提 交
行 政 及 財 務 委 員 會 考 慮 及 建 造 業 議 會 審 批 。  
 

 
 
 
 
 

總 監  
(培 訓 ) 

1.15 討 論 向 由 工 會 推 薦 的 工 友 提 供 建 築 及 土 木 工 程
項 目 技 能 測 試 半 費 的 優 惠  
 

 
 

 成 員 認 為 文 件 編 號 CIC/CTB/P/044/09 涉 及 財 務
安 排 ， 應 直 接 提 交 行 政 及 財 務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 
 

總 監  
(培 訓 ) 

1.16 資 助 僱 主 訓 練 學 徒 計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2009 年 第 一
次 會 議 摘 要 報 告  
 

 
 

 成 員 備 悉 及 接 納 文 件 編 號 CIC/CTB/ESS/R/001/0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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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負 責 人  
 

1.17 資 助 僱 主 訓 練 學 徒 計 劃 新 方 案 及 2009 年 財 政 預
算 之 調 整  
 

 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CTB/P/045/09，並 接 納 已
獲 資 助 僱 主 訓 練 學 徒 計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通 過 的 資
助 計 劃 新 方 案，及 同 意 為 在 原 有 資 助 計 劃 下 超 出
的 申 請 名 額 向 行 政 及 財 務 委 員 會 申 請 額 外 撥
款 ， 而 加 上 新 方 案 所 需 撥 款 在 2009 年 共 需 要 86
萬 額 外 撥 款 ， 將 提 交 行 政 及 財 務 委 員 會 審 批 。  
 

 
 
 
 

總 監  
(培 訓 ) 

1.18 重 設 九 龍 灣 訓 練 中 心 行 政 主 任 職 位  
 

 
 

 成 員 認 為 文 件 編 號 CIC/CTB/P/046/09 所 涉 職 位
並 非 培 訓 人 員，故 建 議 直 接 提 交 行 政 及 財 務 委 員
會 討 論 。  
 

 
總 監  

(培 訓 ) 

1.19 調 配 培 訓 主 任 的 編 制 及 修 訂 一 名 課 程 發 展 主 任
編 制 為 高 級 學 員 招 募 及 就 業 輔 導 主 任  
 

 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CTB/P/047/09。由 於 有 關
內 部 的 職 位 調 配 不 涉 額 外 資 源，成 員 接 納 將 現 有
培 訓 主 任 的 編 制 調 配 至 建 訓 學 院 秘 書 處，及 修 訂
學 員 招 募 及 就 業 輔 導 部 一 名 課 程 主 任 編 制 為 高
級 學 員 招 募 及 就 業 輔 導 主 任 之 建 議 。  
 

 
 
 

總 監  
(培 訓 ) 

1.20 天 水 圍 戶 外 訓 練 場 投 標 報 告  
 
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CTB/P/048/09，並 知 悉 獲
推 薦 的 工 程 公 司 曾 承 接 「 設 計 及 建 造 」 的 工 程 ，
經 討 論 後，成 員 通 過 將 天 水 圍 戶 外 訓 練 場 的 建 設
工 程 合 約，外 判 予 在 技 術 及 價 格 建 議 綜 合 總 分 上
取 得 最 高 分 數 的 百 達 建 築 工 程 公 司 ， 標 書 價 為
4,887,110 元，並 將 向 行 政 及 財 務 委 員 會 建 議 增 撥
215 萬 元 作 為 建 設 天 水 圍 訓 練 場 的 資 本 性 支 出 。  
 

 
 
 
 
 

總 監  
(培 訓 ) 

1.21 其 他 事 項  
 

 
 

 成 員 備 悉 新 一 屆 安 全 訓 練 課 程 教 學 委 員 會 的 成
員 名 單，並 通 過 由 蔡 宏 興 先 生 出 任 主 席，及 邀 請

 
總 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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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負 責 人  
 

其 他 成 員 加 入 教 學 委 員 會 。  
 

(培 訓 ) 

1.22 下 次 會 議 暫 定 日 期  
 

 
 

 2009 年 7 月 15 日 （ 星 期 三 ）。  
 

全 體 人 員
備 悉  

 
至 此 別 無 其 他 事 項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4 時 40 分 結 束 。  

 

 

建 造 業 訓 練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2009 年 6 月  
 
 




